关于公布海陵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

（征求意见稿）解读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规定，维护被征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切实做好土地征收工作，根据《关于开展2025年征地区片综合地价调整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结合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拟调整公布海陵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特作如下解读：
一、工作背景

新修正的《土地管理法》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第四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制定区片综合地价应当综合考虑土地原用途、土地资源条件、土地产值、土地区位、土地供求关系、人口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并至少每三年调整或者重新公布一次。”

《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于2021年1月15日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修订，其中第四十二条规定“各设区的市、县（市、区）的区片综合地价，不得低于省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标准。区片综合地价至少每三年调整或者重新公布一次，不得连续重新公布。”
2020年5月20日，省政府印发《关于公布江苏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标准的通知》（苏政发〔2020〕44号）。    

2020年11月2日，市政府印发《关于公布泰州市所辖各市（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的通知》（泰政发〔2020〕88号），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2023年9月28日，省政府印发《省政府关于重新公布江苏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标准的通知》（苏政规〔2023〕12号）自2023年1月1日起重新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最低标准。2024年2月7日，区政府印发了《关于重新公布海陵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的通知》（泰海政规〔2024〕1号），该标准将于2025年底到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今年我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需进行统一调整。

二、现行执行标准实施及更新评估情况
我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施行以来，按照征地补偿标准要求足额归集、支付征地补偿款，执行情况良好，被征地农民和用地单位认可程度高，社会稳定性好，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征收土地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保障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为保持标准的现势性，使之与我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当，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拟对我区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进行调整。

三、拟调整公布执行标准主要内容

征收农民集体农用地的区片综合地价由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组成，不包括法律规定用于社会保险缴费补贴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用。全区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执行标准为：61000元/亩，其中土地补偿费为30500元/亩、安置补助费为30500元/人。

征收集体建设用地参照所在区片征收集体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执行。征收集体未利用地参照所在区片征收集体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0.7倍执行。征收依法取得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应当按照同地同权的要求，采用宗地地价评估的方式确定补偿标准。

四、拟调整公布执行标准意义

调整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在于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合理确定征地补偿标准，妥善处理保障发展用地与保障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的关系，使征地补偿水平与我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当，有利于群众利益的保护与推动征地工作健康有序的开展。

四、公布执行标准施行时间及有效期

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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